附件1：

本市建设工程检测机构业绩考核表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3页，第1页
	序号
	项目
	考  评  内  容
	标准分
	自查分
	得分值
	备注

	一
	检

测

能

力
	1.取得《检测机构资质证书》
	+10
	
	
	

	
	
	2.通过检测机构评估认可。通过项目包括：建材、地基基础、室内环境、钢结构、变形测量、主体结构、幕墙（门窗）、节能检测等
	参数设置满足相关指南黑体字参数的要求
	+5/项目
	
	
	

	
	
	
	参数设置满足相关指南所有参数的要求
	+7/项目
	
	
	

	
	
	
	仪器设备处于行业内先进水平
	+5/项目
	
	
	

	
	
	3.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
	+5
	
	
	

	
	
	4.比对结果满意
	+10/次
	
	
	

	
	
	5.比对结果不满意或无故不参加比对
	-10/次
	
	
	

	二
	试  验  室  管  理
	6.检测人员数量符合相关要求
	+20
	
	
	

	
	
	7.建材、钢结构、室内环境、地基基础检测联入行业信息管理系统并运转正常
	+10/项
	
	
	

	
	
	8.水泥、砼、钢筋检测已全面实现自动采集，并正常上传
	+10/项
	
	
	

	
	
	9.档案管理通过国家级评审
	+10
	
	
	

	
	
	10.档案管理通过市级评审
	+5
	
	
	

	
	
	11.检测管理工作严重混乱
	-20
	
	
	

	
	
	12.未建立检验不合格台帐，不合格信息速报漏报、迟报
	-10/次
	
	
	

	
	
	13.检测单位名称、地点或人员变更未及时办理手续
	-10
	
	
	

	
	
	14.未在规定的时限内上报检测月报表、年度调查表等统计资料
	-10/次
	
	
	


本市建设工程检测机构业绩考核表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3页，第2页
	序号
	项目
	考  评  内  容
	标准分
	自查分
	得分值
	备注

	三
	检  测  工  作  质  量
	15.所有计量器具按周期计划完成检定/校准
	+20
	
	
	

	
	
	16.有漏检/校
	-10/件
	
	
	

	
	
	17.无效检/校报告
	-10/件
	
	
	

	
	
	18.样品无唯一性标识
	-10/次
	
	
	

	
	
	19.查有实据的检测质量投诉或举报
	-20/次
	
	
	

	
	
	20.因检测报告错误，造成严重后果者
	-20
	
	
	

	
	
	21.不按现行技术标准从事检测工作
	-30
	
	
	

	
	
	22.试验器具不符合检测规范要求
	-20
	
	
	

	
	
	23.试验室环境不符合有关检测要求
	-10
	
	
	

	
	
	24.试验委托单填写或试验记录随意涂改，见证员取样员无授权书，委托单中见证员取样员签字由他人代签
	-10
	
	
	

	
	
	25.完成试验后的试件（混凝土、砂浆试块及金属材料）未按规定留样
	-10
	
	
	

	四
	检

测

行

为
	26.转包检测业务
	-30
	
	
	

	
	
	27.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资质和评估认可证书
	-30
	
	
	

	
	
	28.检测人员无相应从业资格从事检测工作
	-30
	
	
	

	
	
	29.冒名签署检测报告
	-30
	
	
	

	
	
	30.检测报告数据与检测结论、实测数据严重不符合
	-30
	
	
	


本市建设工程检测机构业绩考核表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3页，第3页
	序号
	项目
	考  评  内  容
	标准分
	自查分
	得分值
	备注

	四
	检

测

行

为
	31.超越核准的检测业务范围从事工程质量检测业务活动
	-30
	
	
	

	
	
	32.有投诉并被查实有严重违规行为
	-30
	
	
	

	
	
	33.其它可能影响检测质量的违法违规行为
	-30
	
	
	

	五
	技  术  进  步
	34.在技术竞赛中获得优胜
	+10/次
	
	
	

	
	
	35.由本单位持证检测人员撰写与检测相关的技术论文，并公开发表
	+5/篇
	
	
	本项最高分+20

	
	
	36.参加市级以上与检测相关的新技术、新材料科研项目或编写、修订标准（规范）
	+5/次
	
	
	本项最高分+20

	六
	奖  惩  情  况
	37.本年度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表彰或通报表扬
	+30
	
	
	

	
	
	38.上一年度参加重点工程竞赛并获奖
	+20
	
	
	

	
	
	39.上一年度获得“检测奖”
	+50
	
	
	

	
	
	40.本年度受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
	-50
	
	
	

	
	
	41.本年度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
	-30
	
	
	

	七
	其  它
	42.向上级（行业）主管部门提建议被采纳
	+10/条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
	备注
	1.基本分为100分，如同一情况受重复奖励或处罚的，加减分以最高分计算，不重复计分。
2.考核表中黑体字内容为否决项，当检测机构有该项扣分时，将不予通报表扬。
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




